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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

版）

（一）肖奋

１

、基本情况

起止时间 肖奋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４４０３０６１９６２０５０５＊＊＊＊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宝城上川路

４０

号

通讯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洲石路奋达科技园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否

２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起止时间 单位名称 职务

２０１０

年至今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２０１３

年至今 深圳市奋达投资有限公司 执行（常务）董事

２０１３

年至今 深圳市鹊哥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

２０１３

年至今 深圳市天怡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２０１３

年至今 咸宁市奋达阳光城有限公司 董事长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肖奋持有奋达科技

５０．２５％

股份；持有奋达投资

９６％

股份，奋达投资持有鹊哥科技

６２％

股份；肖奋持有天怡资

本

１００％

股份，奋达投资及天怡资本持有奋达阳光城各

５０％

股份。

３

、控制的核心企业及关联企业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肖奋先生除控制奋达科技的股份外，其他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股东构成 经营范围

深圳市奋达投资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万元

肖奋：

９６．５％

刘方觉：

２．５％

肖晓：

１％

投资兴办实业、物业出租管理

深圳市鹊哥科技有限公司

５０

万元

奋达投资：

６２％

林劲：

３８％

生物产品及技术开发和销售、体育健身、保健

按摩

深圳市天怡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万 肖奋：

１００％

投资管理（不含限制性项目）；投资兴办实业

（具体项目别行申报）；高新科技产业投资（具

体项目另行申办）；受托资产管理（不含限制

性项目）；股权投资（不含限制性项目）；投资

咨询（不含限制性项目）；企业管理及形象策

划；市场营销策划；房地产经纪；国内贸易（法

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

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货物及

技术进出口

咸宁市奋达阳光城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万

奋达投资：

５０％

天怡资本：

５０％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老年电子产品的技术开

发、生产、销售；家政服务；物业服务；酒店经

营管理；日用百货、服装销售；非学历课外辅

导；学术交流策划

注：肖奋与刘方觉为夫妻关系，肖晓为肖奋之妹夫

４

、肖奋本次认购的资金来源

肖奋系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截至目前，肖奋持有奋达科技

１５０

，

７５０

，

０００

股股份，近两年从上市现金分红所得为

３

，

７６８．７５

万元（含税），同

时肖奋持有深圳市奋达投资有限公司

９６％

股份，持有深圳市天怡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份，多年亦有分红所得，且肖奋所持上市公司股

份目前市值约为

４３

亿元，亦可进行股权质押融资，因此肖奋以自有或自筹资金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认购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不存在支付风

险。

肖奋已出具声明函，确认其认购本次配套募集资金发行股份的资金系自有或自筹资金，不存在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为本次认购提供任

何形式的财务资助的情形。

（二）泓锦文大田

１

、泓锦文大田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深圳市泓锦文大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深圳市泓锦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周红梅）

认缴出资总额

３０

，

３０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４０３０５６０２４１３９５９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４０３００３１１９８６８３１

组织机构代码

３１１９８６８３－１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学府路中山大学产学研大厦

８

楼

８０１

主要经营场所 深圳市南山区学府路中山大学产学研大厦

８

楼

８０１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１

日

合伙期限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１

日止

经营范围 投资兴办实业；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投资顾问

泓锦文大田系由泓锦文资产管理、智伟龙实业、金建国等

２４

人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１

日以现金方式出资设立，设立时认缴出资总额为

３０

，

３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１

日，泓锦文大田完成设立的工商登记，认缴出资额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或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数额（万元） 类型

１

泓锦文资产管理 货币

３００

普通合伙人

２

智伟龙实业 货币

３

，

０００

有限合伙人

３

金建国 货币

１

，

０００

有限合伙人

４

陈子君 货币

１

，

０００

有限合伙人

５

王学智 货币

１

，

０００

有限合伙人

６

吴宇钊 货币

１

，

０００

有限合伙人

７

王颖 货币

１

，

０００

有限合伙人

８

严定刚 货币

１

，

０００

有限合伙人

９

邵天胜 货币

１

，

０００

有限合伙人

１０

杨立立 货币

１

，

０００

有限合伙人

１１

王威 货币

１

，

０００

有限合伙人

１２

黄新国 货币

１

，

０００

有限合伙人

１３

吴晓林 货币

２

，

０００

有限合伙人

１４

嘉庭房地产 货币

２

，

０００

有限合伙人

１５

京都房地产 货币

１

，

０００

有限合伙人

１６

魏建基 货币

２

，

０００

有限合伙人

１７

黄素嫦 货币

１

，

０００

有限合伙人

１８

陈醒云 货币

１

，

０００

有限合伙人

１９

潘新莉 货币

１

，

０００

有限合伙人

２０

杨六星 货币

１

，

０００

有限合伙人

２１

黄薇 货币

１

，

０００

有限合伙人

２２

金海瑞科技 货币

１

，

０００

有限合伙人

２３

汇智天下 货币

１

，

０００

有限合伙人

２４

隆威投资 货币

３

，

０００

有限合伙人

注：上市公司董事长肖奋系汇智天下的有限合伙人。 汇智天下认缴出资总额为

２０

，

４００

万元，其中肖奋认缴出资额为

３００

万元。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泓锦文大田合伙人及其认缴出资额情况未发生变更。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泓锦文大田尚未开展业务，亦未直接或间接控制其他企业或拥有其他企业股权。

泓锦文大田系为本次交易新设，尚未运行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无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２

、泓锦文资产管理基本情况

序号 深圳市泓锦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周红梅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４０３０７１０６８９１８９８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４０３０００６２７３０６１５

组织机构代码

０６２７３０６１－５

公司注册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德兴社区西环路

１９８

号吉兴大厦

Ｃ

座

６０５

公司主要办公地点 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德兴社区西环路

１９８

号吉兴大厦

Ｃ

座

６０５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

经营期限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起至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止

经营范围

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投资兴办实业；企业管理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房地

产经纪；国内贸易；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泓文锦锋资产管理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成立，设立时股东的出资数额和出资比例如下：

股东 出资数额（万元） 出资比例

周红梅

１０ １００％

合计

１０ １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６

日，泓文锦锋资产管理注册资本由

１０

万元变更为

１

，

０００

万元，此次变更后，股东的出资数额和出资比例如下：

股东 出资数额（万元） 出资比例

周红梅

１

，

０００ １００％

合计

１

，

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６

日，泓文锦锋资产管理更名为深圳市泓锦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泓锦文资产管理未开展具体业务，亦未直接或间接控制其他企业或拥有其他企业股权。

泓锦文资产管理最近一年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

，

０００．００

负债总额

－

所有者权益

１

，

０００．００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３

年度

营业收入

－

利润总额

－

３

、泓锦文大田本次认购的资金来源

泓锦文大田以对外募集资金认购本次配套募集资金发行股份，泓锦文大田合伙人以认缴出资额的相同比例参与本次认购。 泓锦文大田

认缴出资总额为

３０

，

３００

万元，高于本次认购股份所需资金

２１

，

１５０

万元。泓锦文大田成立的目的系为合伙人投资优质的项目，带来超额收益，

认购本次奋达科技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系泓锦文大田成立后的首个投资项目，截至目前泓锦文大田合伙人尚未缴纳认缴出资额。

泓锦文大田已出具声明函，确认其认购本次配套募集资金发行股份的资金系对外募集资金，不存在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为本次认购提

供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的情形。 此外，泓锦文大田的全体合伙人亦出具声明函，确认其认购泓锦文大田份额的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

不存在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为本次认购提供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的情形。

４

、泓锦文大田与上市公司、标的资产关联关系说明

泓锦文大田的普通合伙人泓锦文资产管理成立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股东为周红梅。 根据泓锦文资产管理出具的

声明函，其与奋达科技、欧朋达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亦未向上述企业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泓锦文大田的有限合伙人智伟龙实业、嘉庭房地产、京都房地产、华富三和（原金海瑞科技）、汇智天下、隆威投资的成立时间、注册资本及

主营业务等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公司类型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

认缴出资总

额（万元）

主营业务

智伟龙实业 有限责任公司

１９９６

年

２

月

９

日

５

，

０００

投资兴办实业；国内贸易；经济信息

咨询；货物及技术进出口；物业管理；

自有物业租赁

嘉庭房地产 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

３００

房地产开发

京都房地产 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８

日

３

，

０００

房地产开发

华富三和（原金海瑞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３００

物业管理

汇智天下 有限合伙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０

日

２０

，

４００

创业投资

隆威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９

日

５０

，

０００

投资兴办实业；项目投资及管理；矿

业投资；受托资产管理；创业投资

注

１

：华富三和原名为金海瑞科技，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２

日进行了更名。

注

２

：本上市公司董事长肖奋系汇智天下的有限合伙人。 汇智天下认缴出资总额为

２０

，

４００

万元，其中肖奋认缴出资额为

３００

万元。 肖奋

认缴汇智天下出资份额主要系因为认可汇智天下的投资理念，以个人财务投资为目的。 汇智天下并非为参与本次配套融资专门设立，且肖奋

占其出资总额比重仅为

１．４７％

，汇智天下与奋达科技不构成关联关系。

智伟龙实业、嘉庭房地产、京都房地产、华富三和（原金海瑞科技）、汇智天下、隆威投资的成立时间均早于泓锦文大田的设立时间，有明确

的主营业务；上述企业已出具声明函，声明其认购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与奋达科技、欧朋达不存在关联关系，亦未向上述企业推荐董

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金建国、陈子君、王学智、吴宇钊、王颖、严定刚、邵天胜、杨立立、王威、黄新国、吴晓林、魏建基、黄素嫦、陈醒云、潘新莉、杨六星、黄薇已出

具声明函，确认其认购泓锦文大田份额的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与奋达科技、欧朋达不存在关联关系，亦未向上述企业推荐董事或高

级管理人员。

欧朋达已出具声明函，确认其与泓锦文大田及其合伙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本企业及关联方为其募集设立提供任何形式的财

务资助的情形。

此外，本公司确认与泓锦文大田及其合伙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综上，泓锦文大田的合伙人与上市公司、标的资产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独立财务顾问东海证券认为：根据泓锦文大田及其合伙人、奋达科技及欧朋达出具的声明、中介机构访谈并经核查，肖奋、泓锦文大田参

与本次配套融资发行股份认购的资金系自有或自筹资金，不存在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为本次认购提供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的情形；泓锦文

大田及其合伙人与奋达科技、欧朋达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说明

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部分的交易对方为深业投资和方欣投资。 本次交易前深业投资和方欣投资与奋达科技不存在

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后，深业投资持有奋达科技的股份超过

５％

。 根据《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相关规

定，深业投资为上市公司关联方。 因此，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部分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认购对象为肖奋与泓锦文大田。 泓锦文大田及泓锦文大田的普通合伙人泓锦文资产管理与奋达科技不存在关联关

系。 肖奋系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董事长。 因此，本次交易中募集配套资金部分构成关联交易。

泓锦文大田的普通合伙人泓锦文资产管理成立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股东为周红梅。 根据泓锦文资产管理出具的

声明函，其与奋达科技、欧朋达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亦未向上述企业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泓锦文大田的有限合伙人智伟龙实业、嘉庭房地产、京都房地产、华富三和（原金海瑞科技）、汇智天下、隆威投资的成立时间、注册资本及

主营业务等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公司类型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

认缴出资总

额（万元）

主营业务

智伟龙实业 有限责任公司

１９９６

年

２

月

９

日

５

，

０００

投资兴办实业；国内贸易；经济信息

咨询；货物及技术进出口；物业管理；

自有物业租赁

嘉庭房地产 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

３００

房地产开发

京都房地产 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８

日

３

，

０００

房地产开发

华富三和（原金海瑞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３００

物业管理

汇智天下 有限合伙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０

日

２０

，

４００

创业投资

隆威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９

日

５０

，

０００

投资兴办实业；项目投资及管理；矿

业投资；受托资产管理；创业投资

注

１

：华富三和原名为金海瑞科技，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２

日进行了更名。

注

２

：本上市公司董事长肖奋系汇智天下的有限合伙人。 汇智天下认缴出资总额为

２０

，

４００

万元，其中肖奋认缴出资额为

３００

万元。 肖奋

认缴汇智天下出资份额主要系因为认可汇智天下的投资理念，以个人财务投资为目的。 汇智天下并非为参与本次配套融资专门设立，且肖奋

占其出资总额比重仅为

１．４７％

，汇智天下与奋达科技不构成关联关系。

智伟龙实业、嘉庭房地产、京都房地产、华富三和（原金海瑞科技）、汇智天下、隆威投资的成立时间均早于泓锦文大田的设立时间，有明确

的主营业务；上述企业已出具声明函，声明其认购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与奋达科技、欧朋达不存在关联关系，亦未向上述企业推荐董

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金建国、陈子君、王学智、吴宇钊、王颖、严定刚、邵天胜、杨立立、王威、黄新国、吴晓林、魏建基、黄素嫦、陈醒云、潘新莉、杨六星、黄薇已出

具声明函，确认其认购泓锦文大田份额的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与奋达科技、欧朋达不存在关联关系，亦未向上述企业推荐董事或高

级管理人员。

欧朋达已出具声明函，确认其与泓锦文大田及其合伙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本企业及关联方为其募集设立提供任何形式的财

务资助的情形。

此外，本公司确认与泓锦文大田及其合伙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综上，泓锦文大田的合伙人与上市公司、标的资产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交易对方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未向本公司推荐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募集配套资

金的认购对象肖奋向本公司推荐了独立董事吴亚德，除此之外，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认购对象肖奋与泓锦文大田未向本公司推荐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

六、交易对方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对方深业投资、方欣投资及其实际控制人胡羽飞、胡羽翎和许士梅和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认购对象肖奋、泓锦文大田已出具声明函：“自本声明函出具之日前的最近五年，本企业及主要管理人员（本人）未受过

任何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或刑事处罚，也不存在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等情形”。

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欧朋达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欧朋达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设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９

日

注册资本

４５０．１８

万元

实收资本

４５０．１８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武田徹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４０３０６５０３２５１７１０

税务登记证编号

４４０３０６７８５２６２１７３

住所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潭头第五工业区明伟工业园

Ａ

栋一楼北侧、二楼北侧、三楼北侧

经营范围 生产经营汽车模具；精冲模具；自动化专用设备，生产经营精密薄板金属件

（二）交易标的历史沿革

１

、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欧朋达成立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２０

日，股东利安隆签署公司章程，约定出资设立欧朋达，注册资本为

１００

万港币。 欧朋达公司章程约定公司的注册资本分

２

期投入，第一期

１５

万港币，公司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九十日内投入；第二期

８５

万港币，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一年内缴清。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深圳市宝安区经济贸易局出具《关于设立外资企业“欧朋达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的通知》（深外资宝复［

２００６

］

０５９６

号），同意利安隆投资设立外资企业。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８

日，深圳市人民政府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批准号：商外资

粤深宝外资证字［

２００６

］

０１７１

）。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９

日，经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签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欧朋达设立。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３

日，深圳君志远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深君验字［

２００６

］

０１６

号），验证：截至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１

日止，欧朋达已收到利

安隆缴纳的第一期、第二期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港币，全部以货币形式出资。

欧朋达设立时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１

利安隆

１００

万元港币

１００％

货币出资

２

、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第一次增资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１

日，欧朋达通过董事会决议，同意增加注册资本至

２５０

万港币。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２０

日，深圳市宝安区贸易工业局发文《关于外资企业“欧朋达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增资的批复》（深外资宝复［

２００６

］

０９６０

号），同意目标公司注册资本由

１００

万港币增至

２５０

万港币。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２１

日，深圳市人民政府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企业

批准证书》（批准号：商外资粤深宝外资证字［

２００６

］

０１７１

）。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１８

日，深圳君志远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深君验字［

２００６

］

０２４

号），验证：截至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７

日止，欧朋达已收到股

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

１５０

万港币，以货币出资。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２２

日，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上述变更事项。 本次增资完成后，欧朋达股东的出资情况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１

利安隆

２５０

万元港币

１００％

货币出资

３

、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第二次增资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６

日，欧朋达通过董事会决议，同意增加注册资本至

４５０

万港币。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０

日，深圳市宝安区贸易工业局发文《关于外资企业“欧朋达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增资的批复》（深外资宝复［

２００７

］

１０３３

号），同意欧朋达注册资本由

２５０

万港币增至

４５０

万港币。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３

日，深圳市人民政府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

准证书》（批准号：商外资粤深宝外资证字［

２００６

］

０１７１

）。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２

日，深圳君志远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深君验字［

２００７

］

０２６

号），验证：截至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２９

日止，欧朋达已收到

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

２００

万港币，以货币出资。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上述变更事项。 本次增资完成后，欧朋达股东的出资情况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１

利安隆

４５０

万元港币

１００％

货币出资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股东更名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０

日，欧朋达通过董事会决议，因投资方“利安隆移动科技（香港）有限公司”更名为“欧朋达移动通讯科技（香港）有限公

司”，同意将投资者变更为“欧朋达移动通讯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６

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上述变更事项。 本次变更完成后，欧朋达股东的出资情况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１

香港欧朋达

４５０

万元港币

１００％

货币出资

５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股权转让，欧朋达变更为内资企业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４

日，欧朋达通过董事会决议，同意股东香港欧朋达将其持有的欧朋达

１００％

股权转让给深业投资和方欣投资，其中

７７．６８％

股权转让予深业投资，

２２．３２％

股权转让予方欣投资。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０

日，香港欧朋达分别与深业投资、方欣投资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持有的欧朋达

７７．６８％

股权转让予深业投资，持有的欧

朋达

２２．３２％

股权转让予方欣投资。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

日，深圳市宝安区经济促进局出具《关于外资企业欧朋达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性质变更的批复》（深外资宝复

［

２０１４

］

５６９

号），同意欧朋达上述股权转让行为。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６

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上述变更事宜，并换发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完成后，欧朋达股东的出资情

况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１

深业投资

３４９．７０

万元

７７．６８％

货币出资

２

方欣投资

１００．４８

万元

２２．３２％

货币出资

合计

４５０．１８

万元

１００．００％ －

（三）香港欧朋达的历史沿革

香港欧朋达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２５

日，成立名称为利安隆移动通讯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２

日更名为香港欧朋达。 香港欧

朋达为控股平台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为深圳欧朋达的控股股东，并未开展其他业务。

１

、香港欧朋达历史沿革情况

（

１

）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公司设立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２５

日，香港公司注册处依据香港《公司条例》签发《公司注册证书》（编号：

９６６３６６

），利安隆移动通讯科技（香港）有限公司成

立，成立时的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英文名称

ＲＩＯＮＬＯＮ ＭＯＢＩＬ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

ＨＫ

）

ＬＴＤ

中文名称 利安隆移动通讯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注册编号

９６６３６６

注册办事处地址

Ｒｏｏｍ Ｂ

，

１５／Ｆ

，

Ｌｏｎｇ Ｔｏ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

Ｎｏ ４５４－４５４

，

Ｃａｓｔｌｅ Ｐｅａｋ Ｒｏａｄ

，

Ｋｏｗｌｏｏｍ

首任董事 武田徹（英文名：

Ｔａｋｅｄａ Ｔｏｒｕ

；国籍：日本；护照：

ＴＺ０７６８５９８

）

公司类别 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股本

１

万港元

股东 武田徹

利安隆成立时，注册资本为

１０

，

０００

港元，发行

１

股，每股发行股份面值为

１

港元，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 持股数量

武田徹

１

股

合计

１

股

（

２

）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香港利安隆股份分配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７

日，利安隆分配

９

，

９９９

股，每股面值

１

港元，其中，胡羽平获发

２

，

０２８

股，胡羽飞获发

２

，

５７９

股，胡羽翎获发

２

，

１６１

股，武田

徹获发

９９９

股和许士梅获发

２

，

２３２

股。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５

日，利安隆就此次变更在《周年申报表》上填写了变更内容。

本次股权分配完成后，利安隆的持股情况为：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１

武田徹

１

，

０００

股

１０．００％

２

胡羽平

２

，

０２８

股

２０．２８％

３

胡羽飞

２

，

５７９

股

２５．７９％

４

胡羽翎

２

，

１６１

股

２１．６１％

５

许士梅

２

，

２３２

股

２２．３２％

合计

１０

，

０００

股

１００％

注：胡羽平、胡羽飞和胡羽翎系兄弟关系，许士梅与胡羽平、胡羽飞和胡羽翎系表兄妹关系，武田徹与胡羽平、胡羽飞和胡羽翎系叔侄关

系。

（

３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香港利安隆更名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利安隆股东通过决议同意“利安隆移动科技（香港）有限公司”更名为“欧朋达移动通讯科技（香港）有限公司”（英文名：

ＯＰ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Ｈ．Ｋ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２

日，香港公司注册处签发了《公司更改名称证书》。

（

４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香港欧朋达股权转让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

日，香港欧朋达通过董事会决议，同意股东胡羽平和武田徹将其持有的香港欧朋达股权分别转让予胡羽飞和胡羽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９

日，胡羽平与胡羽飞签署《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香港欧朋达的

２

，

０２８

股股份按注册资本价格转让予胡羽飞。 同日，武田

徹与胡羽翎签署《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香港欧朋达的

１

，

０００

股股份按注册资本价格转让予胡羽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５

日，香港税务局就本次股权转让单据加盖了契税完税厘印。

本次股权转让后，香港欧朋达股东的出资情况为：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１

胡羽飞

４

，

６０７

股

４６．０７％

２

胡羽翎

３

，

１６１

股

３１．６１％

３

许士梅

２

，

２３２

股

２２．３２％

合计

１０

，

０００

股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８

年股份分配和

２０１４

年股权转让实质系还原股权代持。。 武田徹与胡羽平、胡羽飞、胡羽翎系叔侄关系，许士梅与胡羽平、胡羽飞、胡

羽翎系表兄妹关系。

２００５

年胡羽飞、胡羽翎和许士梅拟在香港成立企业，鉴于武田徹系日本国籍，在香港成立企业较为方便，故共同委托武田

徹在香港成立香港欧朋达。 为一定程度上减少股权的不确定性，应隐名股东要求，

２００８

年香港欧朋达分配股份，武田徹、胡羽平、胡羽飞、胡羽

翎和许士梅分别获发股份。此次股份分配后，武田徹代胡羽翎持有香港欧朋达

１

，

０００

股股份，胡羽平代胡羽飞持有香港欧朋达

２

，

０２８

股股份。

胡羽平系比利时国籍，且基于兄弟间信任，故胡羽平为胡羽飞代持部分香港欧朋达股份。

就上述股权转让，胡羽平已出具确认函，确认其在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股权转让前，系代胡羽飞持有香港欧朋达

２

，

０２８

股股份，并确认其与胡羽

飞之间就《转让协议》不存在任何争议和纠纷，其与胡羽飞之间已经就上述股权转让完成了交易，且其与胡羽飞之间就上述股份转让不存在

任何争议和纠纷。

就上述股权转让，武田徹亦已出具确认函，确认其在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股权转让前，系代胡羽翎持有香港欧朋达

１

，

０００

股股份，并确认其与胡

羽翎之间就上述协议不存在任何争议和纠纷，其与胡羽翎之间已经就上述股权转让完成了交易，且其与胡羽翎之间就上述股份转让不存在

任何争议和纠纷。

胡羽飞、胡羽翎、许士梅为中国公民，其并未就上述境外投资事宜办理外汇登记手续。 根据胡羽飞、胡羽翎、许士梅的说明，其参考深圳企

业的当时的普遍做法，设立香港欧朋达作为开拓境外业务的平台，鉴于香港欧朋达设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早于《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居民

通过特殊目的公司境外投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

２００５

］

７５

号）（以下简称“

７５

号文”）的颁行时间，且胡羽飞、胡羽

翎、许士梅对于该

７５

号文所涉及的外汇登记事项缺乏系统的认识，当时认为香港欧朋达并非

７５

号文所定义的“特殊目的公司”，不需要按照

７５

号文的要求办理相关外汇登记。

经过本次交易中介机构的详细尽职调查及系统解释，胡羽飞、胡羽翎、许士梅已认识到需就设立香港欧朋达办理相关外汇登记。 根据

７５

号文和现行有效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居民通过特殊目的公司境外投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

２０１４

］

３７

号）

等有关外汇管理规定，若外汇登记需办理而未办理，外汇主管部门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五）项进行处罚，

由外汇管理机关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对机构可以处

３０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可以处

５

万元以下的罚款。

鉴于外汇主管部门就未登记的境外投资的处罚对象，并不包括欧朋达，且考虑到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均为境内居民企业，并非香港欧朋

达，且胡羽飞、胡羽翎、许士梅已出具相关书面承诺，若因未办理上述境外投资的登记事宜受到相关政府部门的处罚，由其本人承担所有责

任，与欧朋达无关，胡羽飞、胡羽翎、许士梅未办理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相关外汇登记的行为仅是个人行为，与欧朋达无关，欧朋达的设立、

变更并未违反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事项不构成本次交易的重大法律障碍。

２

、就欧朋达外资身份导致的税务事项

（

１

）欧朋达因为外资身份享受的所得税优惠情况

欧朋达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９

日成立时为外商投资企业，根据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享受

“两免三减半”的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即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年免征企业所得税，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减半缴纳企业所得税，经初步统计，欧朋达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１１

年实际减免的所得税额分别约为

１６７

万元、

５６３

万元、

１７６

万元、

２１

万元和

０

万元，累计实际减免的所得税额约

９２７

万元。

鉴于欧朋达的母公司香港欧朋达的实际权益人胡羽飞、胡羽翎、许士梅均为中国公民，欧朋达存在企业性质因为股东身份瑕疵而不能被

认定为外商投资企业而需要补缴已免征、减征的企业所得税税款的风险。

（

２

）根据深圳市的税收优惠政策，欧朋达作为内资企业亦可享受相同的税收优惠政策，故无需补缴先前享受的税收优惠免征、减征的企

业所得税税款

根据《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圳特区企业税收政策若干问题的规定》、《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宝安、龙岗两个市辖区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

通知》和《深圳市国家税务局关于印发深圳市自行制定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实行“即征即退”工作方案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对从事工业、农

业、交通运输等生产性行业的特区企业，经营期在

１０

年以上的，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

所得税；属于基础工业和经深圳市人民政府确认为先进技术企业的，第六年至第八年减半征收所得税”。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

年，欧朋达按外商投资企

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实际所享受的企业所得税优惠与作为内资公司适用 《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圳特区企业税收政策若干问题的规定》、《深

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宝安、龙岗两个市辖区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和《深圳市国家税务局关于印发深圳市自行制定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实

行“即征即退”工作方案的通知》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享受的企业所得税优惠，二者相比较，享受的期限相同、金额相等。

此外，根据《深圳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对

＜

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圳特区企业税收政策若干问题的规定

＞

解释的通知》第五条的规定“企业

的实际经营期达不到《规定》的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所规定年限的必须补回已减免的所得税税款。 ”即享受该税收优惠的企业无需已实际

经营满十年，若实际经营不满十年的，则需在结束经营时补回已减免的所得税税款。 欧朋达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根据上市公司本次收购的目的，

预计欧朋达实际经营期限将超过十年，因此，欧朋达符合享受前述深圳地方税收优惠的条件，未来无需补回已减免的所得税税款。

综上，根据《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圳特区企业税收政策若干问题的规定》、《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宝安、龙岗两个市辖区有关税收政策

问题的通知》、《深圳市国家税务局关于印发深圳市自行制定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实行“即征即退”工作方案的通知》和《深圳市地方税务局关

于对

＜

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圳特区企业税收政策若干问题的规定

＞

解释的通知》的规定，欧朋达符合其中规定的税收减免条件，不需补缴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

年度企业所得税。

（

３

）就可能存在的税款追缴风险，欧朋达股东已出具全额承担的承诺

由于《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圳特区企业税收政策若干问题的规定》、《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宝安、龙岗两个市辖区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

通知》和《深圳市国家税务局关于印发深圳市自行制定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实行“即征即退”工作方案的通知》是深圳市政府的地方性税收优

惠规章，因此，欧朋达因享受上述优惠而少缴的税款存在被追缴的可能。 就该可能发生的税款补缴事宜，欧朋达的股东深业投资已出具承诺，

若日后国家税务主管部门要求欧朋达补缴因享受有关税收优惠政策而少缴的企业所得税，则深业投资将无条件全额承担在本次交易前应补

缴的税款及

／

或因此所产生的所有相关费用。 深业投资通过本次交易将获得交易对价

８６

，

８４６．２４

万元，其中

２

，

９９６．２４

万元为现金，具备履约能

力。

综上，即使欧朋达因其股东性质瑕疵不被认定为外商投资企业而不能享受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亦不会对本次交易产生实质性不

利影响。

独立财务顾问东海证券认为：根据香港欧朋达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公司注册处的查册资料和香港黄潘陈罗律师行出具的《法律意见

书》并经核查，香港欧朋达合法成立、有效存续，历次股权变更均已履行相关程序。 香港欧朋达原先股东武田徹与胡羽平均已出具确认函，确

认其在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股权转让前持有的香港欧朋达股份系代持， 并确认与股权受让方之间就股权转让交易不存在任何争议和纠纷。 胡羽飞、

胡羽翎、许士梅未办理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相关外汇登记的行为不会对本次交易产生实质性不利影响。 欧朋达因其股东性质瑕疵不被认

定为外商投资企业而不能享受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亦不会对本次交易产生实质性不利影响。

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认为：根据香港黄潘陈罗律师行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所律师认为，香港欧朋达合法

成立，至今有效存续，香港欧朋达历次股权变更、董事变更均按香港法律履行了相关的程序。 同时，香港欧朋达原先股东武田徹与胡羽平均已

出具确认函，确认其在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股权转让前持有的香港欧朋达股份系代持，并确认与股权受让方之间就股权转让交易不存在任何争议和

纠纷。 胡羽飞、胡羽翎、许士梅未办理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相关外汇登记的行为不会对本次交易产生实质性不利影响。 欧朋达因其股东性

质瑕疵不被认定为外商投资企业而不能享受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亦不会对本次交易产生实质性不利影响。

３

、就香港欧朋达代持导致欧朋达的工商登记及变更事项

香港欧朋达的代持事项导致欧朋达的工商登记及变更存在法律瑕疵，但是不构成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构成本次交易的重大障碍。 主要

原因如下：

（

１

）胡羽飞、胡羽翎、许士梅未就上述境外投资事宜办理外汇登记手续，并不影响欧朋达的工商登记及变更，外汇瑕疵处罚不包括标的公

司

如前所述，鉴于外汇主管部门就未登记的境外投资的处罚对象，并不包括欧朋达，且考虑到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均为境内居民企业，并

非香港欧朋达，且胡羽飞、胡羽翎、许士梅已出具相关书面承诺，若因未办理上述境外投资的登记事宜受到相关政府部门的处罚，由其本人承

担所有责任，与欧朋达无关，胡羽飞、胡羽翎、许士梅未办理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相关外汇登记的行为仅是个人行为，与欧朋达无关，欧朋

达的设立、变更并未违反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

２

）欧朋达在工商登记及历次变更中未披露香港欧朋达的代持情况所造成的瑕疵，并不构成本次重组的重大法律障碍

根据欧朋达设立及变更时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以下简称“《公司登记管理条例》”，

２００５

年修订）第六十九条，以

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

２０１４

年修订）第六十五条规定：“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的，由公司登记

机关责令改正，处以

５

万元以上

５０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公司登记或者吊销营业执照。 ”欧朋达在在工商登记及历次变更中未

披露香港欧朋达的代持情况，存在工商处罚的风险，但是不属于严重情形，不会对本次重组构成重大法律障碍，具体理由如下：

①

标的公司不存在为了骗取外资企业所得税优惠而在工商登记及变更中故意隐瞒代持情况的动机

根据《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圳特区企业税收政策若干问题的规定》、《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宝安、龙岗两个市辖区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

通知》和《深圳市国家税务局关于印发深圳市自行制定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实行“即征即退”工作方案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

年，欧

朋达按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实际所享受的企业所得税优惠与作为内资公司适用上述规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享受的企业所得

税优惠，二者相比较，享受的期限相同、金额相等。

因此，标的公司不存在为了骗取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优惠而在标的公司工商登记及变更中提交虚假材料或者故意隐瞒代持情况取得公

司登记的动机。

②

工商登记主管部门和外经贸管理部门在标的公司工商登记及变更中要求提供的材料并未要求标的公司提供或披露香港欧朋达的实

际权益人

欧朋达系依法设立和变更，其设立和历次变更均依法履行了相应的法律程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

２０００

年修订）第六条、

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实施细》（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１４

年修订）第十条；《公司登记管理条例》（

２００５

年修订）第二十条、第二十七条；《公

司登记管理条例》（

２０１４

年修订）第二十七条，《关于外商投资的公司审批登记管理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执行意见》第一条、第五条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规定，并查询“深圳政府在线”网站公布的关于在深圳设立外资企业的程序及提供资料要求，在公司设立登记及变更时

向深圳市工商登记机关及其前置审批部门深圳市外经贸管理部门提交的材料中，没有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明确要求欧朋达提供或披露香

港欧朋达的实际权益人的情况，欧朋达的设立及历次变更时，已经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主管部门的要求提供了设立及变更所需的真实准确

的所有材料，并均已取得了所在地深圳市外经贸管理部门的批复和深圳市工商登记机关核准。

因此欧朋达在工商登记及历次变更中未披露香港欧朋达的代持情况不属于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

司登记的严重情形。

③

欧朋达就上述代持事项并未对他人、社会以及国家的任何重大损失

鉴于深圳特区对于内资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政策，欧朋达自成立至今并未因为外资身份额外享受了政府相关部门的优惠或补贴。 且就上

述代持事项，欧朋达并不违反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未造成对他人、社会以及国家的任何重大损失，更未造成其他任何严重

后果或者不良的社会影响。

④

香港欧朋达已纠正代持情况，欧朋达已变更为内资企业，欧朋达自成立以来未受到过工商登记管理部门的处罚，深业投资就欧朋达可

能存在的处罚承担责任

香港欧朋达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的股份分配和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的股权转让已还原香港欧朋达的实际持股情况。 为了推进本次交易，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香

港欧朋达将其持有的欧朋达股权转让予国内企业深业投资和方欣投资，欧朋达的企业性质相应变更为内资企业。 欧朋达自成立以来并未受

过工商登记管理部门的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六十五条规定，就欧朋达未来可能存在行政罚款，本次交易的交易

对方深业投资已出具承诺，若欧朋达因为工商登记和变更中未披露香港欧朋达的代持情况而受到相关政府部门的处罚，由其承担所有责任。

综上所述，欧朋达历史沿革工商登记及变更因为未披露香港欧朋达的代持情况存在的瑕疵，并不构成本次交易的重大法律障碍。

独立财务顾问东海证券认为：经核查，欧朋达历史沿革工商登记及变更因为未披露香港欧朋达的代持情况存在的瑕疵，并不构成本次交

易的重大法律障碍。

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认为：经核查，欧朋达历史沿革工商登记及变更因为未披露香港欧朋达的代持情况存在的瑕疵，并不构成

本次交易的重大法律障碍。

（四）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情况

１

、股权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欧朋达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２

、实际控制人

胡羽飞、胡羽翎和许士梅三人间接持有欧朋达

１００％

股权，胡羽飞、胡羽翎为兄弟关系，许士梅与胡羽飞、胡羽翎为表兄妹关系，因此，欧

朋达的实际控制人为胡羽飞、胡羽翎和许士梅。

３

、股权权属的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欧朋达股东持有的欧朋达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质押或者其他权利限制的情况，亦无诉讼、仲裁等重大法律

纠纷情形。

（五）子、分公司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欧朋达未设立子公司、分公司。

（六）主要资产权属、对外担保及主要负债情况

１

、主要资产及权属情况

根据瑞华会计师为欧朋达出具的《审计报告》（瑞华审字［

２０１４

］第

４８０３０１１７

号），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欧朋达的主要资产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占总资产比例

货币资金

１

，

２８３．１０ ６．６２％

应收账款

９

，

７８３．１２ ５０．４９％

预付账款

１

，

４９５．４９ ７．７２％

存货

２

，

２６３．２７ １１．６８％

固定资产净额

３

，

９２６．７７ ２０．２６％

（

１

）房屋租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欧朋达无房屋所有权，其使用的房屋均为租赁，具体租赁情况如下：

序号 出租人 坐落 合同面积（

ｍ２

） 用途 租期

１

深圳市亿鼎丰实业有限公司宝安物

业管理分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镇潭头第五工业区鼎丰（明

伟）科技园厂房

Ａ

栋一、二、三楼

１１

，

１８０

厂房

／

办公室

２００６．２．１２－

２０１６．１．１７

２

深圳市亿鼎丰实业有限公司宝安物

业管理分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潭头第五工业区鼎丰科

技园厂房

Ａ

栋四楼

１

，

０００

厂房

２０１３．１０．９－

２０１６．１．１７

３

深圳市亿鼎丰实业有限公司宝安物

业管理分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潭头第五工业区鼎丰科

技园厂房

Ａ

栋五楼

１

，

３５０

厂房

２０１３．１０．９－

２０１６．１．１７

４

深圳市佳福诺热流道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潭头鼎丰科技园

Ｃ

栋一

楼部分厂房

６５３．５

厂房

２０１４．１．１０－

２０１４．１２．２０

５

深圳市亿鼎丰实业有限公司宝安物

业管理分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潭头第五工业区鼎丰科

技园厂房

Ａ

栋四楼

１

，

０５０

厂房

２０１４．６．１－

２０１６．１．１７

６

深圳市亿鼎丰实业有限公司宝安物

业管理分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潭头第五工业区鼎丰科

技园厂房

Ａ

栋四楼

１

，

８２０

厂房

２０１４．６．１２－

２０１６．１．１７

７

深圳市亿鼎丰实业有限公司宝安物

业管理分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潭头第五工业区鼎丰科

技园厂房

Ａ

栋第

１４－１８

房屋

２２０

食堂

２０１２．１２．１６－

２０１５．２．１１

８

深圳市亿鼎丰实业有限公司宝安物

业管理分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潭头第五工业区鼎丰科

技园厂房

Ａ

栋宿舍

４２０－４２４

房

－

宿舍

２０１０．２．２１－

２０１５．２．１１

９

杨永胜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镇潭头芙蓉路聚林厂后面第

２－７

层（共六层）

２

，

６４６

宿舍

２０１３．３．１－

２０１５．２．２８

１０

深圳市亿鼎丰实业有限公司宝安物

业管理分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潭头第五工业区鼎丰科

技园厂房

Ａ

栋宿舍

４０９

、

４１０

、

４１１

、

４１２

、

５０１

、

５０２

－

宿舍

２０１３．７．１０－

２０１６．１．１７

１１

深圳市佳福诺热流道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潭头鼎丰科技园

Ａ

栋宿

舍

Ａ２２３

、

Ａ２２４

－

宿舍

２０１４．１．１５－

２０１４．１２．２０

１２

深圳市佳福诺热流道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潭头鼎丰科技园

Ａ

栋宿

舍

Ａ２２１

、

Ａ２２５

－

宿舍

２０１４．３．１－

２０１４．１２．２０

１３

深圳市亿鼎丰实业有限公司宝安物

业管理分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潭头第五工业区鼎丰科

技园厂房

Ａ

栋宿舍

Ａ４１５－Ａ４１９

、

Ａ５０３－Ａ５０４

共

７

间

－

宿舍

２０１４．６．１－

２０１６．１．１７

１４

深圳市亿鼎丰实业有限公司宝安物

业管理分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潭头第五工业区鼎丰科

技园厂房

Ａ

栋宿舍

Ａ４０２－Ａ４０６

共

５

间

－

宿舍

２０１４．６．１５－

２０１６．１．１７

１５

深圳市亿鼎丰实业有限公司宝安物

业管理分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潭头第五工业区鼎丰科

技园厂房

Ａ

栋宿舍

Ａ４０１

、

Ａ４１３－Ａ４１４

共

３

间

－

宿舍

２０１４．６．１３－

２０１６．１．１７

１６

深圳市亿鼎丰实业有限公司宝安物

业管理分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潭头第五工业区鼎丰科

技园厂房

Ａ

栋第五楼

７８０

厂房

２０１４．７．２２－

２０１６．１．１７

１７

深圳市亿鼎丰实业有限公司宝安物

业管理分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潭头第五工业区鼎丰科

技园厂房

Ａ

栋

５１１－５１２

房共

２

间，

５１３

套房

１

间

－

宿舍

２０１４．７．２２－

２０１６．１．１７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欧朋达将其承租的位于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潭头鼎丰科技园

Ｃ

栋一楼建筑面积为

６５３．５

平米的厂房转租给外协厂商深

圳市生利科创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使用，租金与欧朋达向深圳市佳福诺热流道有限公司支付的金额相同。

欧朋达主要经营场所深圳市宝安区松岗镇潭头第五工业区鼎丰（明伟）科技园厂房

Ａ

栋一至五楼的租期系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７

日。 根据欧朋达与深圳市亿鼎丰实业有限公司宝安物业管理分公司签署的租赁协议的相关约定，欧朋达对所租赁的厂房拥有优先续

租权，同时深圳市工业化程度较高，厂房租赁市场活跃，若届时提前续约厂房遇到障碍，欧朋达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找到符合条件的替代厂房。

同时，欧朋达生产条件对厂房的要求不高，一般厂房经过简单装修后均可使用。 欧朋达侧重于制造服务，产品生产主要依靠产品设计、模具设

计开发、精密加工设备组成的自动化生产线，安装程序较为简单，易于搬迁。 即使遇到租赁厂房被迫搬迁的情形，亦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产生

重大影响。

上市公司承诺：若欧朋达主要经营场所租赁到期后遇到续约障碍，上市公司将利用自身的富余的厂房设施优先满足欧朋达的生产需求。

（

２

）专利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欧朋达拥有专利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日期 专利期限

１ ＺＬ２０１１１０２４９８９１．０

直线导轨副 发明专利

２０１１．８．２６ ２０

年

２ ＺＬ２０１１２０３１６５１３．５

直线导轨副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１．８．２６ １０

年

３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２６９８３５．４

一种激光改性移印一体机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０．７．２３ １０

年

４ ＺＬ２０１３２０８８５０１４．７

陶瓷磨削装置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３．１２．３０ １０

年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欧朋达正在申请的专利情况如下：

序号 申请号 专利名称

专利

类型

申请日期

１ ２０１３１０７４９４９３．４

陶瓷磨削装置及使用该陶瓷磨削装置的陶瓷磨削方法 发明专利

２０１３．１２．３０

２ ２０１３１０３８９６３３．１

一种插座防火灾的方法和装置 发明专利

２０１３．８．３０

３ ２０１０１０２２９３５８．３

一种手机屏蔽板成型方法及工艺装备 发明专利

２０１０．７．１６

（

３

）软件著作权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欧朋达拥有软件著作权情况如下：

序号 证书号 软件名称 登记号 完成日期 取得方式

１

软著登字第

０６７０７１１

号

欧朋达手机镜头板切割自动控制系

统

Ｖ１．０

２０１４ＳＲ００１４６７ ２０１３．９．２６

原始取得

２

软著登字第

０６６８４０６

号

欧朋达手机镜头盖冲压控制软件

Ｖ１．０

２０１３ＳＲ１６２６４４ ２０１３．８．２２

原始取得

３

软著登字第

０６６８４０１

号

欧朋达双工作台玻璃磨削机控制软

件

Ｖ１．０

２０１３ＳＲ１６２６３９ ２０１３．９．２６

原始取得

４

软著登字第

０６６８３９８

号

欧朋达双工作台数控雕刻机控制软

件

Ｖ１．０

２０１３ＳＲ１６２６３６ ２０１２．６．１４

原始取得

５

软著登字第

０６７０２９２

号

欧朋达手机屏蔽板加工数控机床控

制软件

２０１４ＳＲ００１０４８ ２０１３．８．１５

原始取得

６

软著登字第

０６６８３９４

号

欧朋达双工作台数控曲面批花机传

感控制软件

Ｖ１．０

２０１３ＳＲ１６２６３２ ２０１２．８．１６

原始取得

（

４

）经营资质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欧朋达拥有的经营资质如下：

序号 资质证书 证书编号 发证机关 有效期限

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注册登记

证书

４４０３９４９８８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南头海关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２

、对外担保情况

欧朋达存在反担保情形，具体情况为：深圳市中小企业信用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为欧朋达在交通银行松岗支行申请的

３

，

８００

万元贷款

提供担保，欧朋达以其全部应收账款为深圳市中小企业信用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

双方签订的质押反担保合同具体情况如下：

贷款额（万元） 贷款签署日 期限 质押反担保合同字号 内容

４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１２

个月 深担（

２０１３

）年反担字（

０７１１－３

）号

欧朋达以从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应收账款质押登

记公示系统登记之日起

２

年内销售货物所产生的所有

应收销售货款向深圳市中小企业信用融资担保集团有

限公司提供反担保。

８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１２

个月 深担（

２０１３

）年反担字（

０７１０－３

）号

欧朋达以从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应收账款质押登

记公示系统登记之日起

２

年内销售货物所产生的所有

应收销售货款向深圳市中小企业信用融资担保集团有

限公司提供反担保。

１９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２４

个月 深担（

２０１３

）年反担字（

１３４０－４

）号

欧朋达以从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应收账款质押登

记公示系统登记之日起

３

年内销售货物所产生的所有

应收销售货款向深圳市中小企业信用融资担保集团有

限公司提供反担保。

７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１８

个月 深担（

２０１３

）年反担字（

１３４１－４

）号

欧朋达以从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应收账款质押登

记公示系统登记之日起

３

年内销售货物所产生的所有

应收销售货款向深圳市中小企业信用融资担保集团有

限公司提供反担保。

根据上述反担保合同，欧朋达系用从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公示系统登记之日起两年或三年内的所有应收账款向

深圳市中小企业信用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未约定具体金额。

３

、主要负债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欧朋达的负债总额为

９

，

９４０．１７

万元，主要负债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占负债总额比例

短期借款

９８０．００ ９．８６％

应付账款

５

，

４２９．６９ ５４．６２％

应交税费

７２２．９５ ７．２７％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５４０．００ ５．４３％

长期借款

１

，

９２５．００ １９．３７％

（七）交易标的最近两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瑞华会计师出具的标的公司《审计报告》（瑞华审字［

２０１４

］第

４８０３０１１７

号），欧朋达最近两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１

、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１５

，

３４７．８０ １４

，

９３７．１８ ６

，

９９５．５１

非流动资产

４

，

０３０．２２ ３

，

７２５．７８ ２

，

１６０．４４

资产总额

１９

，

３７８．０２ １８

，

６６２．９６ ９

，

１５５．９５

流动负债

８

，

０１５．１７ １０

，

８９７．３６ ４

，

４１０．２４

非流动负债

１

，

９２５．００ － －

负债总额

９

，

９４０．１７ １０

，

８９７．３６ ４

，

４１０．２４

所有者权益

９

，

４３７．８６ ７

，

７６５．６１ ４

，

７４５．７１

２

、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２

，

１００．５８ ２６

，

７６３．２４ １０

，

１１９．１７

营业利润

２

，

２６４．３６ ３

，

８７３．９２ ９２７．３３

利润总额

２

，

２６８．２８ ３

，

８７４．３２ ９０４．９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

，

６７２．２５ ３

，

０１９．８９ ８０４．２５

３

、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１９９．１０ ２

，

５０７．４３ １

，

２４４．０３

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２８８．７６ －２

，

９６４．８６ －２７７．６３

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２

，

１１８．４０ ６６８．１１ －９１８．４７

（八）交易标的近三年资产评估、交易、增资及改制情况

１

、增资及改制情况

交易标的近三年未进行增资、改制。

２

、股权交易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４

日，欧朋达通过董事会决议，同意股东香港欧朋达将其持有的欧朋达

１００％

股权转让给深业投资和方欣投资，其中

７７．６８％

股权转让予深业投资，

２２．３２％

股权转让予方欣投资。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０

日，香港欧朋达分别与深业投资、方欣投资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以欧朋达注册资本

４５０

万港币价格，将持有的欧朋达

７７．６８％

股权转让予深业投资，持有的欧朋达

２２．３２％

股权转让予方欣投资。

上述股权转让与本次交易定价差异的具体原因为：

上述股权转让前，胡羽飞、胡羽翎和许士梅通过香港欧朋达分别实际享有欧朋达

４６．０７％

、

３１．６１％

和

２２．３２％

的股份权益。 上述股权转让完

成后，胡羽飞、胡羽翎通过深业投资、许士梅通过方欣投资分别实际享有欧朋达

４６．０７％

、

３１．６１％

和

２２．３２％

的股份权益。 上述股权转让系为推

进本次交易所做的内部股权架构调整，未改变股东对欧朋达享有的股份权益比例，并非以获利为目的。

本次交易系综合考虑了欧朋达所处行业的良好发展前景、欧朋达的核心竞争优势和盈利能力、欧朋达股东的业绩承诺、业绩补偿等因

素，以市场化的方式确定了交易价格。

上述股权转让行为与本次交易的目的不同，因此存在定价差异。

二、交易标的业务与技术

（一）主要产品和用途

欧朋达定位于高端移动消费电子产品金属及新型材料外观件开发级供应商。 凭借

Ｄｅｓｉｇｎ－Ｉｎ

的模式深度介入客户新产品的设计开发以

及自主研发柔性自动化生产线的核心竞争优势，欧朋达为索尼、摩托罗拉、步步高、小米、三星、

ＨＴＣ

和诺基亚等世界知名消费电子厂商提供

时尚、美观的金属和新型材料外观件。目前欧朋达主要为智能手机提供外观件产品，

２０１３

年介入索尼平板电脑以及耐克可穿戴产品的外观件

产品，

２０１４

年介入索尼可穿戴产品和小米手环的外观件产品。

欧朋达系索尼的开发级供应商，

２０１３

年欧朋达参与了索尼

９

款新品智能手机部分金属外观件的开发设计和批量生产； 欧朋达系摩托罗

拉新型材料外观件核心开发供应商，参与开发的产品包括已大批量生产的应用于摩托罗拉刀锋系列的凯芙拉材料外观件和应用于

ＭＯＴＯ Ｘ

系列的木质机壳。

２０１４

年欧朋达的核心项目系索尼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

日发布的

２０１４

年旗舰机型

Ｘｐｅｒｉａ Ｚ３

的金属边框项目以及步步高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６

日发布的

Ｖｉｖｏ Ｘ５

的机壳项目。 欧朋达的代表性产品如下表所示：

（二）主要产品工艺流程

欧朋达主要产品为移动消费电子产品金属材料外观件及新型材料外观件，根据不同的原材料及设计要求，产品的工艺流程有所不同，其

中最具代表性的铝合金、不锈钢及新型材料中的凯芙拉外观件的工艺流程图如下：

（

１

）铝合金材料外观件工艺流程图

注：

ＣＮＣ

加工主要为外协加工，氧化、二次氧化工序均为外协加工。

（

２

）不锈钢材料外观件工艺流程图

注：喷涂、

ＰＶＤ

、蚀刻工序均为外协加工。

（

３

）凯芙拉材料外观件工艺流程图

（三）主要经营模式

欧朋达经营理念是通过为知名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获得高技术挑战、高增值空间的产品订单，并以高效率、低成本的方式实现

大批量生产和销售。

１

、采购模式

欧朋达目前采购主要分为两大类，包括外协加工、产品的原材料。

欧朋达外协加工工序主要系

ＣＮＣ

加工和部分金属材料表面工艺处理类工序如阳极氧化、蚀刻和

ＰＶＤ

等，重要工序通常至少配备有两家

主要供应商，外协厂商在欧朋达供应链条中定位为携手合作、共同成长发展的合作伙伴关系，报告期内欧朋达与外协厂商合作稳定，未出现

更换主要供应商的情形。 欧朋达在介入客户产品的开发设计阶段时便邀请合适的外协厂商共同参与，充分保障了产品质量以及未来产品大

规模量产时的订单响应速度。 同时欧朋达自身配备专业的表面处理工程师，对外协厂商的生产流程和生产工艺进行指导和监督。

欧朋达产品原材料主要包括铝材、不锈钢、铜材等金属材料，产品原材料分为客户指定采购和公司自主采购两类，欧朋达坚持绿色无害

环保、质量持续稳定、价格优惠的原则与供应商进行合作。

在供应商选择方面，欧朋达对供应商的实施质量、交货速度、价格、服务以及环保、安全、社会责任、信用、内部管理等方面进行综合考核认

证和评价，有序评审供应商并进行分级，以保证采购质量和供应稳定性。 在采购价格控制方面，欧朋达采购部门定期收集分析市场价格，对采

购价格做出调整。

在内部审批方面，由于欧朋达产品具有时尚性、时效性强、开发周期短的特点，又以定制化生产为主，欧朋达根据销售订单安排生产计

划、采购原材料。 采购订单具有多批次、小批量、单次采购金额小的特点，欧朋达通过电子邮件形式互动采购信息和订单，一般的采购需求由

部门主管提出、经理审核、总经理或其授权人批准，对采购物料进行核查接收和来料检验，合格的入库建帐。 零星现金采购由财务部获取信息

后安排付款。 月结采购根据当月进出库有效单据与供应商对账，经审核后将对账单提交财务部，由财务部按约定的结算方式和结算周期安排

结算事宜。

２

、开发模式

欧朋达致力于移动消费电子产品外观件制造的新工艺、新技术开发。 欧朋达推行“

Ｄｅｓｉｇｎ－Ｉｎ

”开发模式，将服务向前伸展到与客户共同探

讨开发理念、向后延伸到产品改进服务。

欧朋达获取客户的明确要求和概念性描述后，启动“

Ｄｅｓｉｇｎ－Ｉｎ

”开发模式，具体流程是：欧朋达收到客户初期产品图纸后，组织制定工艺流

程，选择加工方案，并提出加工可行性报告（

ＤＰＲ

），评估各方案的成本和报价供客户选择。 对客户选定的方案再次评估成本并获客户认可后，

欧朋达正式立项开发，实施设计可行性实验（

ＤＯＥ

），进行模具设计制造，开发加工工艺路线，设计开发定制化加工设备，设计和加工夹具治具。

当产品的工艺路线和样品获得客户认证后，产品进行小批量试产，通过客户外观验证、试组装验证、功能验证，多次设计变更后进入产品成型

稳定期，开始复制模具、夹具、治具等，批量物料采购进入量产阶段。 产品的开发周期通常为

３～６

个月，需要试产

３～６

个批次。

３

、生产模式

欧朋达根据产品生产阶段不同，开发前期以项目立项形式组织生产，中后期以交货为目标组织生产。

在项目开发和爬坡生产过程中，由项目工程部组建项目团队，紧缩各环节各链条的自由度，组织前期交样、试验、验证、不断优化设计需

求、小批量试制等生产组织方式。 在项目稳步成长至一定阶段，达到量产水平时，组织项目移交，由业务部根据客户订单，围绕交货为中心组

织生产。

以交货为中心的生产组织模式，由业务部获取订单和市场需求信息，及时通过电子信息或组织会议方式，发布订单信息；由制造部评审

交货需求资源，提出人、机、料、场所等基本需求信息并得到满足，组织加工制造；技术和设备部提供生产工艺技术、设备技术、安全生产技术、

加工方法技巧、低成本和高效率的技术改进等方面支援，品质部提供品质保障服务，确保生产有序进行。

移动消费电子产品的生产订单呈现“小批量、多批次、产品生命周期短、增量速度快、消费时尚性”等特征，公司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组织

模式。利用

ＥＲＰ

系统，根据客户订单制定物料需求计划和生产计划，组织人员和设备，进行培训上岗生产，对来料和生产出货各环节进行品质

监控，采取激励措施，优化工艺、改进技术，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生产。

生产流程为收到客户订单需求，评审和确认订单信息，识别技术品质等产品信息，掌握交货期限要求等客户信息，组织制定交货计划，组

织制定生产计划，确定物资采购需求计划，准备生产前的人、机、工具、方法，安排生产计划，跟踪生产进度，执行落实生产任务，品质检查入库，

报表和

ＥＲＰ

录入建帐。

４

、销售模式

欧朋达执行围绕大客户开发的市场战略。 欧朋达客户拓展主要通过在掌握市场最新的需求变动与技术革新基础上，开发出针对性样品，

向目标客户推荐研发成果，从而触发市场和目标客户的兴趣回应，选择和开拓具有技术创新愿景、财务能力强、美誉度好的大客户，并接受客

户对产品质量、供货能力、响应速度、设备配置等进行的严格评估成为其合格供应商。

鉴于欧朋达处于开发级供应商的特殊地位，欧朋达产品销售与产品开发密切相关。 以索尼为例，欧朋达同步介入索尼新品的开发设计，

通常新品的开发周期为

４－６

个月，这期间索尼告知欧朋达该产品的初步量产计划，包括量产时间、量产周期以及大致预计数量，待样品工艺、

成本等获得索尼认可后，欧朋达根据项目进度推进量产的准备工作，试产

３－６

个批次并通过客户验证后，正式量产。 客户根据该产品的终端

销售情况，修订产品周出货计划，同时通知欧朋达向其指定的中间商出售产品。 该中间商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传真等方式将有关采购订单或

合同发送至业务部门，经欧朋达与其确认订单后，该合同正式生效。

（四）主要产品的生产销售情况

１

、主要产品的产能、产量和销量情况

产品类别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产量（件）

６１

，

１４５

，

３７０ ９６

，

１４３

，

４１６ ４０

，

３６５

，

８６８

销量（件）

６２

，

１８８

，

７５７ ９４

，

８１５

，

６７４ ４２

，

２４２

，

４９５

产销率

１０１．７１％ ９８．６２％ １０４．６５％

欧朋达产品按照客户订单要求组织生产，因此产销率较高。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欧朋达自身拥有冲压设备

２７

台、油压机

６

台、表面处理设备

１７２

台，可供欧朋达调用的

ＣＮＣ

加工设备约

４００

台，表面处理设备约

１４０

台。为筹备

２０１４

年下半年的索尼

Ｘｐｅｒｉａ Ｚ３

金属边框和步步高

Ｖｉｖｏ Ｘ５

金属机壳的大规模供货，欧朋达从

２０１４

年年

初便对产能进行统筹规划，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末，欧朋达表面处理设备增加至

２１３

台，已签订采购协议的设备为

５８

台，其中冲压设备

１２

台已

运达，

２７

台表面处理设备已运达，

１９

台表面处理设备尚待交货，可供欧朋达调用的

ＣＮＣ

加工设备增加至约

１１５０

台，表面处理设备约

２００

台。

欧朋达的外观件产品均系定制化生产，为非标准化产品，其大小和型号均不统一。 总体来说，欧朋达的生产能力与自身的冲压设备、表面

处理设备以及外协厂商的

ＣＮＣ

设备及表面处理设备的数量及产品大小、型号等密切相关。

２

、主要产品的营业收入构成情况

最近两年一期，欧朋达主要产品营业收入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账龄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属外观件

１１

，

５３０．０６ ９９．４６％ ２３

，

３６８．２９ ９０．０２％ ７

，

８６７．０４ ８０．６７％

新型材料外观件

６２．８３ ０．５４％ ２

，

５９０．８７ ９．９８％ １

，

８８５．６７ １９．３３％

合计

１１

，

５９２．８９ １００．００％ ２５

，

９５９．１７ １００．００％ ９

，

７５２．７１ １００．００％

３

、主要产品的价格变化情况

欧朋达的外观件产品均系定制生产的非标准化产品，欧朋达会根据产品的开发成本、生产工序、生产难度、生产工艺等因素确定产品价

格范围，在订单报价及询价阶段就产品价格与客户进行综合协商。 鉴于消费电子产品更新换代较快，客户不同项目的产品需求具有较大差异

性，欧朋达不同项目的产品销售价格不具备可比性。

４

、最近两年一期欧朋达前五名客户情况

（

１

）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欧朋达前五名客户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 终端客户 占比

１

诺兰特移动通信配件（北京）有限公司

２

，

３４６．９５

索尼

１９．４０％

２

可成科技（宿迁）有限公司

２

，

０８３．７８

索尼

１７．２２％

３

步步高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１

，

４６９．１７

步步高

１２．１４％

４

固特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１

，

０２１．４０

索尼

８．４４％

５

依摩泰香港有限公司

６９９．１２

索尼

５．７８％

合计

７

，

６２０．４３ ６２．９８％

（

２

）

２０１３

年度欧朋达前五名客户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 终端客户 占比

１

诺兰特移动通信配件（北京）有限公司

９

，

４６１．４６

索尼

３５．３５％

２

科友贸易（香港）有限公司

３

，

０２９．３３

索尼

１１．３２％

３

东莞市新秀电子有限公司

２

，

３９２．０８

摩托罗拉

８．９４％

４

丰田合成（天津）精密制品有限公司

１

，

４７５．１１

索尼

５．５１％

５

可成科技（宿迁）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６．８６

索尼

３．７６％

合计

１７

，

３６４．８４ ６４．８８％

（

３

）

２０１２

年度欧朋达前五名客户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 终端客户 占比

１

诺兰特移动通信配件（北京）有限公司

３

，

７７１．７６

索尼

３７．２７％

２

东莞市新秀电子有限公司

２

，

０７７．１２

摩托罗拉

２０．５３％

３

富泰京精密电子（北京）有限公司

１

，

１４５．４６

索尼

１１．３２％

４

北京索爱普天有限公司

８６６．４９

索尼

８．５６％

５

科友贸易（香港）有限公司

４３４．１６

索尼

４．２９％

合计

８

，

２９４．９９ ８１．９７％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和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欧朋达向前五大客户销售总额分别为

８

，

２９４．９９

万元、

１７

，

３６４．８４

万元和

７

，

６２０．４３

万元，占当期营业

收入的比例为

８１．９７％

、

６４．８８％

和

６２．９８％

。 鉴于欧朋达系索尼、摩托罗拉移动消费电子产品外观件的开发级供应商，直接与索尼、摩托罗拉进

行商务磋商，并深度介入产品的开发设计阶段。 新品生产具备批量生产可行性后，出于供应链管理需要，索尼或摩托罗拉指定中间商向欧朋

达采购产品。 如上表所示，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欧朋达前五大客户中诺兰特移动通信配件（北京）有限公司、可成科技（宿迁）有限公司、固特电子（深

圳）有限公司、依摩泰香港有限公司的最终客户为索尼，东莞市新秀电子有限公司的最终客户为摩托罗拉。

（五）主要原材料采购情况

１

、主要原材料采购情况

最近两年一期，欧朋达主要原材料采购金额及占生产成本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直接材料

２

，

４１８．８２ ２７．７４％ ７

，

２４８．５１ ３６．６３％ ２

，

９３９．８０ ３９．７５％

直接人工

１

，

１３６．４１ １３．０３％ １

，

８２８．３７ ９．２４％ ９７６．２７ １３．２０％

外加工费

４

，

１３７．６９ ４７．４５％ ８

，

７１８．３９ ４４．０６％ ２

，

０２９．８４ ２７．４５％

制造费用

１

，

０２６．７１ １１．７７％ １

，

９９１．６５ １０．０７％ １

，

４４９．５９ １９．６０％

合计

８

，

７１９．６３ １００．００％ １９

，

７８６．９３ １００．００％ ７

，

３９５．４９ １００．００％

２

、主要原材料价格变动情况

欧朋达生产所需的直接材料主要为不锈钢、铝材和外购半成品，最近两年一期的价格变动情况如下：

原料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均价 变动幅度 均价 变动幅度 均价

不锈钢（元

／

公斤）

２６．３５ －４．８０％ ２７．６８ －１２．８５％ ３１．７６

铝材（元

／

公斤）

３１．３５ －５．２９％ ３３．１０ ４．２２％ ３１．７６

外购半成品（元

／

个）

０．６５ －２６．１３％ ０．８８ －６４．３７％ ２．４７

外购半成品单价变动较大主要系由于产品为定制化的非标产品，相应的外购半成品的工艺、型号、大小存在较大差异所致。

３

、最近两年一期欧朋达前五名供应商情况

（

１

）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欧朋达前五名供应商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 采购项目 关联关系 占比

１

东莞市富安鸿达实业有限公司

１

，

０３８．３３

外协加工、外购半成

品

非关联方

１２．５９％

２

金岛实业有限公司

６７７．９８

外协加工 非关联方

８．２２％

３

深圳市世工科技有限公司

５５５．０５

设备、维修 关联方

６．７３％

４

深圳市盈利达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４９３．４３

外协加工 非关联方

５．９８％

５

深圳市新兴隆科技有限公司

４３５．８５

外协、外购半成品 非关联方

５．２８％

合计

３

，

２００．６４ ３８．８１％

（

２

）

２０１３

年度欧朋达前五名供应商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 采购项目 关联关系 占比

１

深圳市世工科技有限公司

１

，

６５２．１１

设备、维修 关联方

８．４４％

２

东莞市富安鸿达实业有限公司

１

，

６２８．５１

外协加工、外购半成

品

非关联方

８．３２％

３

金岛实业有限公司

１

，

６０８．１９

外协加工 非关联方

８．２１％

４

大连讴朋达科技有限公司

１

，

２００．９４

外购半成品 关联方

６．１３％

５

深圳市盈利达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１

，

１７０．８２

外协加工 非关联方

５．９８％

合计

７

，

２６０．５７ ３７．０８％

（

３

）

２０１２

年度欧朋达前五名供应商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 采购项目 关联关系 占比

１

大连讴朋达科技有限公司

１

，

６４３．７６

外购半成品 关联方

２２．２３％

２

深圳市世工科技有限公司

６９７．５３

设备、维修 关联方

９．４３％

３

苏州恒辉科技有限公司

５５０．０３

外购半成品 非关联方

７．４４％

４

深圳市盈利达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３１１．２２

外协加工 非关联方

４．２１％

５

东莞市创普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２４９．１４

外协加工 非关联方

３．３７％

合计

３

，

４５１．６８ ５３．７６％

报告期内，欧朋达不存在向单个供应商的采购比例超过采购总额

５０％

的情形。

前五大供应商中的世工科技与大连讴朋达实际控制人为胡羽飞、胡羽翎和许士梅，系欧朋达的关联企业。 世工科技定位于为消费类电子

产品、首饰手表、医学义齿和超精密模具等制造领域提供专业、高效的高速切削设备，客户包括欧朋达、长盈精密、通达集团、华茂电子、稳健百

盛等。大连讴朋达成立的目的系为建厂于大连附近的日系客户提供办公设备的精密结构件。鉴于大连讴朋达具备一定的精密制造产能，欧朋

达向大连讴朋达采购部分半成品。大连讴朋达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对主要资产进行了处置，正在办理停业事宜。欧朋达与关联企业发生的关联交

易均按照市场价格进行，定价公允合理。

（六）主要产品质量控制情况

１

、产品质量控制标准

欧朋达从行业和自身实际出发，以“先进制造、快速响应、卓越品质、持续改进”质量方针为导向制定质量目标，建立并不断完善质量控制

体系的各种流程及规范性文件。 欧朋达成立之初便开始建立并运行质量管理体系，并通过

ＩＳＯ９００１

：

２００８

质量体系认证、

ＩＳＯ１４００１

：

２００４

环境

体系认证。

欧朋达严格执行产品环境品质控制要求，在生产及相关活动中执行

ＩＥＣＱ／ＱＣ０８００００

有害物质过程管理体系要求，所有产品均符合欧盟

环保指令（

ＲＯＨＳ

）要求及特定客户更高级别环保和人文要求。

欧朋达通过的产品质量管理体系如下：

序号 质量控制标准体系 通过时间

１ ＩＳＯ９００１

：

２００８

磨具设计及制造质量管理体系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８

日

２ ＩＳＯ１４００１

：

２００４

磨具设计、制造及相关管理活动质量管理体系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８

日

３ ＩＳＯ９００１

：

２００８

金属冲压件制造质量管理体系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５

日

２

、质量控制流程

欧朋达制定了详尽、完整的质量管理体系文件，包括质量手册、程序文件、作业指导书及质量记录四部分，并专设体系功能组，负责质量

／

环境管理体系的建立、运行和监控及报告工作，成立专门的品质管理部，负责生产全过程的质量检验、监控和管理。 在此基础上采取的质量控

制措施主要有：

（

１

）严格执行先期质量策划

对所有产品项目，由项目部组织先期质量策划，形成一系列控制类规范、各项策划书、质量风险评估类文件等，并且依项目所处不同阶段

进行更新，在不同阶段实施各类质量策划输出。

（

２

）严格执行岗位说明书任职资格要求

从招聘需求入手，确保能力、意识和培训的系统性岗位模型，针对不同产品明确上岗资格管理制度，确保各品质管理阶层、品质技术阶层、

品质保证阶层等具体产品质量活动中不同的角色得到有效控制，欧朋达对每个生产岗位从原材料检验、生产过程检验到最终检验都按标准

建立了相关作业指导文件和相关品质检验指导类文件，并对生产检验人员进行了入职培训、岗位培训、产品标准培训和考核，只有符合要求

并取得上岗资格的人员才允许上岗。

（

３

）严格执行生产装备、测量仪器和监控装置完好性监控

欧朋达对生产装备、测量仪器和监控装置进行质量动态过程监控，建立并健全三级保养制度和考核评价等级制度；有年、季、月、周、日不

同时效性保养方案；有内部和外部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质量评价制度；欧朋达根据不同产品精度要求、跟踪市场新型设备应用功能，购买或

定制先进的机器和设备，确保机器在整个产品质量过程中的稳定性和先进性。

（

４

）严格过程方法控制

为有效保证产品质量，欧朋达细分每个加工动作的过程，形成过程方法来管控加工过程质量。 欧朋达根据产品的工艺和客户的品质要

求，在品质部设立专职的来料检验、过程检验、产品最终检验、产品出货检验岗位和适当的品质人员，对来料控制、制程控制、出货控制都制定

了详细的《产品检验规范》，控制各工序的检验作业，对关键工序分别建立了

ＳＰＣ

管制图监控制程的变动。 对开发爬坡过程中的小批量试产实

施外观和尺寸

１００％

全检，在各工序均有完整的作业指引、检查记录可供指导和追溯，在第一个大批量生产时，项目团队和生产部管理人员、

技术人员均需在当天参加新品量产活动；在稳定生产后，品质部实施一定时限要求的工程监察活动，通过生产全过程的监控保证产品的最终

质量。

（

５

）严格的质量纠纷处理措施

欧朋达制订了《客户投诉处理程序》、《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控制程序》，由营业部、品质部、相关生产单位具体负责涉及到产品质量方面事

项的处理。针对客户质量纠纷，欧朋达建立了质量目标的监控指标，对客户投诉、抱怨进行不同渠道、不同时间段的收集、汇总并报告。在处理

客户投诉、抱怨的过程中，欧朋达本着持续改进、持续完善、持续支持的原则，严格执行品质管理相关措施，全方位地满足客户需求。

３

、产品质量纠纷

报告期内，欧朋达不存在因质量方面的问题而导致重大纠纷及因质量方面的违法行为而受到过行政处罚的情形。

（七）安全生产与环境保护情况

１

、安全生产

欧朋达生产基本不涉及高危制程。 欧朋达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严格遵守执行国家安全法律法规，积极配合并采用客户健康安全生产要求，

把安全生产放在第一重要的位置，“先安全、后收益”是欧朋达经营决策的前提和核心思想。 成立伊始，欧朋达成立了安全管理部和义务消防

队，建立并不断完善安全生产体系各级文件和各类安全生产制度，确定了不同层级间的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并签署了相关申明和担当文书，

有专职的安全专员从事不同层级的安全策划、安全检查、应急演练活动，并固化了每月安全会议制度和安全生产公司范围内报告和宣传机制

等。 报告期内，欧朋达没有出现因安全生产问题受到处罚的情况。

欧朋达主要生产经营场所和职工宿舍系位于深圳市宝安区松岗镇潭头第五工业区鼎丰（明伟）科技园的厂房，该厂房已于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２３

日通过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分局消防大队的消防验收，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分局消防大队出具了《关于松岗潭头第五工业区明伟工业园厂房、

宿舍工程消防验收合格的意见》（深公宝消验［

２００６

］第

８２

号）。

报告期内，欧朋达不存在安全生产违规而受到处罚的情况。 欧朋达租赁房产不存在安全生产的风险。

独立财务顾问东海证券认为：经核查，欧朋达的主要生产经营场所和职工宿舍涉及的租赁房产已通过消防部门的验收，不存在安全生产

的风险。

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认为：经核查，欧朋达的主要生产经营场所和职工宿舍涉及的租赁房产已通过消防部门的验收，不存在安

全生产的风险。

２

、环境保护

欧朋达不属于重污染行业，生产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较小。 欧朋达自成立以来推行环境管理体系标准，通过了

ＩＳＯ１４００１

：

２００４

环境体系

认证，一直以来严格执行“宣传环境、遵守法规、节约资源、友好环境”的环境方针，并对外协商、供应商施加有力影响，要求其签定环保协议书、

产品中化学物质管理要求申明书，给外协商和供应商施加积极影响。

欧朋达严格实行绿色采购行动，所有原材料保障绿色环保，在车间建立绿色环保生产线，从加工环境到产品过程本身均不含

ＲＯＨＳ

指定

物质和客户最低要求值含有量物质。

（八）主要生产技术情况

１

、主要核心技术

持续创新能力系欧朋达为知名客户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的源泉和保障。 欧朋达拥有一支稳定、高效的研发团队，具备多年精密冲压模具

设计、加工和冲压生产的技术沉淀，对各类机械加工和连续化生产具有深刻的理解，对精密金属加工和表面处理拥有丰富的经验；同时研发

人员与市场部门紧密联系，及时掌握市场变动趋势及客户的需求信息，确保产品贴近市场。

欧朋达掌握的重要核心技术及其商用实例如下：

序号 技术领域 重要创新 商用实例及效果

１

精密模具技术 结合锻压和冲压技术设计制造锻冲模具

模具冷挤压，节省材料；替代

ＣＮＣ

加工，大幅提高加工效率。 独家

解决诺基亚

７２７０

手机中框的国产化问题， 目前广泛应用于索尼

Ｘｐｅｒｉａ Ｚ２

、

Ｘｐｅｒｉａ Ｚ３

等机型的金属外观件。

２

铝合金薄板后加工技术

镜面铝成型加工

镜面铝直接成型，无需抛光；使用了带工艺定位的一种印刷技术，

定位精准。 应用于索爱

Ｗ５５０

手机镜头前端盖。

卷材自动连续拉丝冲压

实现连续拉丝冲压生产线自动化生产， 摆脱对单件产品手工曲面

拉丝的低效率、低良品率生产方式，使拉丝效果均匀一致。 该工艺

广泛应用于索尼手机机壳的生产。

３

冲压工艺和装备

四机联动柔性生产线

将原先需要

１２

台冲压设备的生产线降低至

４

台冲压设备，并大幅

提高了产品的良品率，解决了诺基亚

１１００

手机中框大批量生产问

题。

镜头环镶嵌设计 镜头环和机壳一体成型，解决了镜头环稳固镶嵌问题。

边框直角无

Ｒ

挂钩

实现金属边框与塑胶件无缝结合， 目前主要应用于步步高

Ｖｉｖｏ

Ｘ３

、

Ｖｉｖｏ Ｘ５

机壳的生产。

５

激光加工技术 非金属材料曲面激光切割工艺

大功率激光切割， 解决了冲压或

ＣＮＣ

冷加工切割的毛边问题，主

要应用于摩托罗拉刀锋系列凯芙拉机壳及

ＭＯＴＯ Ｘ

的木质材料机

壳。

６

工艺设计 塑胶边框金属超薄片贴面 外观精致华美，应用于索尼

Ｘｐｅｒｉａ Ｚ２

。

７

陶瓷磨削技术 陶瓷磨削工艺技术 高效率解决曲面陶瓷加工问题，应用于曲面陶瓷机壳。

８

薄壁异种材料焊接技术 异种材料（铜和铝）焊接

利用超声波焊接进行非外观面焊接，结合力达

２０

牛顿；利用激光

进行外观面焊接，结合力达

１５

牛顿，应用于索尼

Ｘｐｅｒｉａ Ｚ２

、

Ｘｐｅｒｉａ

Ｚ３

、步步高

Ｖｉｖｏ Ｘ５

的金属边框。

２

、未来的研发重点

欧朋达未来较为明确的研发重点集中于以下方面：

研发重点 具体情况

金属外观件技术开发 在铝材、不锈钢之外其他金属如镁材、钛材在手机外观件的应用

新型材料外观件技术开发

为适应时尚电子终端外壳陶瓷化的趋势，进一步开发高效率低成本的陶瓷抛光工艺及设备，

以适应不同形态产品的需求

柔性自动化生产线

将激光雕刻、高光、批花、

ＣＤ

纹等金属外观件表面处理设备根据项目工艺要求组合成生产单

元，采用机械手伺服实现自动化生产，降低人工成本、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三、拟收购资产为股权的说明

（一）关于交易标的是否为控股权的说明

本公司本次拟发行股份收购欧朋达

１００％

的股权，为控股权。 欧朋达除有形资产之外的生产经营所需的专利权、非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

将一并注入上市公司。

（二）拟注入股权是否符合转让条件

本次拟注入上市公司的资产为欧朋达

１００％

股权。 交易对方持有的欧朋达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质押或者其他权利限制的情况，亦无诉

讼、仲裁等重大法律纠纷情形。 所涉及公司的公司章程不存在转让前置条件及其他可能对本次交易产生影响的内容，相关投资协议不存在影

响标的资产独立性的条款或者其他安排；标的资产不存在出资不实或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形。 因此，本次拟注入上市公司的股权符合转让条

件。

（三）拟注入股权相关报批事项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购入资产不涉及有关的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用地等报批事项。

四、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

（一）评估假设和评估方法

１

、评估假设

（

１

）本次评估假设欧朋达所租赁房屋在合同期满时可以正常续租，保证企业的正常经营；

（

２

）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国家宏观经济形势无重大变化，本次交易各方所处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无重大变化，无其

他不可预测和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

３

）针对评估基准日资产的实际状况，假设企业持续经营；

（

４

）被评估企业管理当局对企业经营负责任地履行了义务，并称职地实行了有效的管理；经营、技术骨干不会产生重大的人员变化；

（

５

）假设被评估单位在现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水平的基础上，未来经营范围、方式与目前保持一致且公司能保持其现有行业竞争优势；

（

６

）假设被评估单位未来将采取的会计政策和编写此份报告时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在重要方面基本一致；

（

７

）有关利率、汇率、赋税基准及税率、政策性征收费用等不发生重大变化；

（

８

）本次评估的各项资产均以评估基准日被评估单位的实际存量为前提，有关资产的现行市价以评估基准日的国内有效价格为依据；

（

９

）评估范围仅以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评估申报表为准，未考虑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提供清单以外可能存在的或有资产及或有

负债；

（

１０

）本报告系依据被评估企业所提供之相关财务预测进行分析，假设此财务预测在未来各年度均可达成，提供的全部评估申报资料是真

实、完整和可靠的，评估预测结论很大程度上依赖了被评估单位提供的申报资料数据。

２

、评估方法

进行企业价值评估时，要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分析资产评估基本方法的适用性，恰当选择一种

或多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

依据中国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企业价值评估可以采用收益法、市场法、资产基础法三种评估基本方法。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收益法，是指将预期收益资本化或者折现，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市场法，是指将评估对

象与可比上市公司或者可比交易案例进行比较，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资产基础法，是指以被评估企业评估基准

日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合理评估企业表内及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根据评估师对欧朋达经营现状、经营计划及发展规划的了解，以及对其所依托的相关行业、市场的研究分析，评估师认为该公司在同行

业中具有竞争力，在未来时期里具有可预期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具备采用收益法评估的条件。

由于被评估企业有完备的财务资料和资产管理资料可以利用，资产的再取得成本的有关数据和信息来源较广，资产重置成本与资产的

现行市价及收益现值存在着内在联系和替代，因此本次评估也可采用资产基础法。

通过以上分析，本次评估分别采用收益法及资产基础法进行，在比较两种评估方法所得出评估结论的基础上，分析差异产生原因，最终

确认评估值。

（二）资产基础法的评估情况

中天华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对欧朋达的全部资产和负债进行评估得出结论如下：

欧朋达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总资产账面值为

１９

，

３７８．０２

万元，总负债账面值为

９

，

９４０．１７

万元，净资产账面值为

９

，

４３７．８５

万元；总资产

评估值为

１９

，

７９７．６８

万元，增值额为

４１９．６６

万元，增值率为

２．１７ ％

；总负债评估值为

９

，

９４０．１７

万元，增值额为

０．００

万元；净资产评估值为

９

，

８５７．５１

万元，增值额为

４１９．６６

万元，增值率为

４．４５％

。 评估结果汇总表如下所示： （下转

B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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